                             办理结果：A
关于对市六届政协三次会议
第63432号提案办理情况的答复
王烽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县城交通管理力度的提案”收悉。经市公安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县城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对外交流及发展的枢纽，交通环境的好坏直接反映着整个地区的文明形象、开放程度、投资环境和经济水平，公安交警部门按照职责任务，进一步加强县城交通管理工作，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提升交通参与人交通守法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障群众出行交通安全。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交通设施配置不足，混合交通相互干扰。交通管理是以人、车、路为主要因素，使三者在时间、空间上平衡，以达到各行其道、安全畅通的目的。就我市县城来看，大多主要街道未完全实现快、慢车道分离，未完全健全中心隔离和交通隔离护栏等设施，各种交通标志相对短缺，从而导致各种车辆、行人混合通行、互相干扰，交通不安全因素增多。

（二）街道规划设计滞后，不尽合理。由于历史原因，就我市县城情况来看，街道在规划之初，对交通流量的增长趋势预估不足，主要街道路面宽窄不一，不能形成统一的车道，从而造成部分街道、路口呈现“瓶颈”状态，使交通流量不能合理均分，使交通受到制约。

（三）交警基础设施和交通科技投入经费严重不足，警力短缺。目前我市各县交警大队管理经费和办公经费普遍不足，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投入等方面所需的大部分资金需要向政府申请批复。我市每个县交警大队平均民警只有40人左右，就管辖全县道路和机动车而言，警力明显不足。
     （四）县城公共交通和私营客运缺乏合理规范的组织。公共交通不完善，且停车场建设不完善，长途客车、出租车、货运车辆乱靠站、乱拉客、乱停车等现象突出，加剧了交通秩序的混乱；二、三轮机动车无牌无证、违章停放现象严重；群众交通安全意识不强、文明观念滞后、文明出行意识有待提高。
二、公安交管部门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持续对县城交通秩序实行综合治理，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道路交通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把人、车、路、环境放在统一的体系中，用系统的方法进行科学管理。交通管理涉及多家单位，如果工作不能统一协调，极易产生脱节、扯皮现象，因此，交警部门积极建议由政府出面，建立起统一的综合治理协调机制，由交警、规划、市场监管、城管、交通等各职能部门参加，协调各职能部门职责，改变各自为战的分管状态，形成县城街道综合管理的工作合力。
    （二）加大基础设施和交通科技含量资金投入。近年来，我市各县对交通基础设施投入较大，先后对县城街道中心隔离设施、交通标志、标牌、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隔离设施以及交通信号灯和现代交通通讯监控设施进行完善，优化了县城主要街道通行环境，但由于历史基础薄弱，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交通环境的需求，需要积极争取县政府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改善县城街道交通设施。

（三）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增强群众交通安全意识。交警部门丰富宣传方式，持续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讲，组织各大队民警深入田间地头，用群众乐于接受的宣教方式，向群众一对一宣讲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教育、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交通陋习，做到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同时，加大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从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二、三轮机动车无牌无证、违章行驶和占道经营等突出问题入手，加大整治和管理，做到防事故、保畅通。

窗体底端

衷心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事业的关心支持，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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